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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的

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的规

定，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已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以下

简称“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高新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现公司计划以公司在平安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的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平安银行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广

发证券、平安银行三方经友好协商于 2016 年 6 月 18 日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

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平安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

号为 11015091844002，截止 2016 年 5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00,269,535.26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支付交易现金对价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公司以该专户存放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购买平安银行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 

二、公司承诺：公司购买平安银行保本的理财产品到期后，应及时转入本

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购买平安银行保本

的银行理财产品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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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该专户存放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平安银行保本的银行理财

产品，应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募集资金的使用为前提。公司按

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履行相关披露、公告等义务。 

三、平安银行按月（每月 10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募集资金专户及公司购买

平安银行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平安银行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四、本协议一经签订，即构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之组成

部分，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的内容如果与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中与本协议内容不相冲突的其他条款仍然有效，并约束公司、平安

银行、广发证券三方。 

五、本协议自公司、平安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不再续购

或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0日 




